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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華發展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485）

須予披露之交易

董事局欣然宣佈，於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三日（交易時段結束後），買方（本公司間接
全資附屬公司）與賣方訂立協議，據此，賣方已同意出售而買方已同意收購銷售股
份，代價為人民幣36,000,000元。

由於有關收購事項的最高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超過5%但低於25%，收購事項構
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之交易，並須遵守上市規則的通告及公告規定。

董事局欣然宣佈，於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三日（交易時段結束後），買方與賣方訂立協
議，賣方已同意出售而買方已同意收購銷售股份，代價為人民幣36,000,000元。

協議

日期： 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三日（交易時段結束後）

訂約雙方： (i) 遼寧多益水電有限公司（作為賣方）

(ii) 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香�實華富佳控股有限公司（作為買方）

據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賣方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第
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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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股份

目標公司100%股權。

代價

買方以現金形式向賣方應付人民幣36,000,000元代價如下：

(i) 於協議簽訂之日應付的按金及於完成後部分代價人民幣13,000,000元；

(ii)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三十日或之前應付人民幣6,000,000元；及

(iii)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日或之前應付的結餘人民幣17,000,000元。

於完成後，本公司將就買方在協議下之支付責任向賣方做出保證。

代價乃經買方及賣方參考截至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水電站設
備的價值及目標公司的財務表現公平磋商後釐定。

先決條件

協議須待以下先決條件達成後生效：

(i) 買方已向賣方支付按金；

(ii) 賣方及買方已取得訂立及履行該協議以及據此擬進行的交易的所有必要及必需的批
准、同意及許可；

(iii) 賣方於完成日期後根據協議作出的聲明及保證屬在所有重大方面及實際方面屬真實
及準確；及

(iv) 於完成前後，賣方已正式履行其在協議下的責任。

買方可豁免全部或任何部分先決條件。如任何上述先決條件於二零一六年八月三十日或
之前仍未達成或未獲買方豁免，則協議將不再生效。除協議之任何先前違約外，訂約雙
方將毋須承擔其項下的任何責任及義務。在該情況下，賣方應在協議終止日期�計五個
�業日內向買方退還由買方支付的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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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

繼達成上述所有先決條件後，協議將於五個�業日內完成。

有關買方及本集團的資料

買方為一間於香�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投資控股公司，並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
司。

本集團從事設計及銷售各類電子產品、水電站的�運及管理、證券買賣及物業投資業
務。

有關賣方的資料

賣方為一間於中國註冊成立的公司，其在華北直接或間接擁有數家水電站，主要從事水
電站的�運及管理。

有關目標公司的資料

目標公司為一間於中國註冊成立的公司，註冊資本和已繳股本為人民幣45,500,000元。其
在中國遼寧省本溪滿族自治縣從事水電站的�運及管理，裝機容量為3,500千瓦。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根據中國企業會計準則編製的目標公司的未經審核資產
淨值約為人民幣41,245,000元。

目標公司根據中國企業會計準則編製的財務資料載列如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四年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二零一五年
人民幣千元
（未經審核）

收入 3,284 3,631
稅前溢利 742 2,059
稅後溢利 742 2,059
除稅、折舊及利息前溢利 2,857 3,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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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收購事項的理由及利益

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二十四日，本集團與賣方訂立協議以收購本溪市威寧水力發電有限公
司，一間於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其擁有並運�在中國遼寧省本溪觀音閣水庫
下游的河流上的一間水電站，裝機容量為3,200千瓦。進一步資料載列於本公司二零一六
年三月二十四日之公告。

如本公司二零一六年三月二十四日之公告所披露，作為本公司業務計劃的一部分以提升
本公司長期增長潛力，董事會將繼續開拓在可再生能源及與環保有關的項目方面的其他
商機。

經計及(i)目標公司在該地區過去兩年的發電量；(ii)收購事項令本公司得以擴大可再生能
源業務方面的運�規模，以滿足不斷增長之需求；(iii)中國政府鼓勵發展可再生能源的政
策(iv)管理水電業務的規模經濟；(v)收購事項符合本集團發展在可再生能源行業業務的戰
略；及(vi)收購事項為本集團提供穩定及低風險的收入來源，董事認為協議及據此擬進行
之交易符合本公司及股東整體之利益。

上市規則的涵義

由於有關收購事項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超過5%但低於25%，收購事項
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之交易，並須遵守上市規則的通告及公告規定。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收購事項」 指 建議根據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收購銷售股份

「協議」 指 賣方與賣方於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三日訂立的股權轉
讓協議

「董事局」 指 董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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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 指 實華發展有限公司，一間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公司，
其股份於聯交所上市及買賣

「完成」 指 根據協議完成收購事項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元」 指 �元，香�法定貨幣

「千瓦」 指 電力的度量單位，相等於1,000瓦特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買方」 指 香�實華富佳控股有限公司，進一步詳情載列於本公
告「有關買方及本集團的資料」一節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法定貨幣

「銷售股份」 指 目標公司的全部股權

「股份」 指 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每股面值0.01�元的普通股股份

「股東」 指 本公司的股東

「聯交所」 指 香�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目標公司」 指 本溪滿族自治縣付家水力發電有限公司，進一步詳情
載列於本公告「有關目標公司的資料」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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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方」 指 遼寧多益水電有限公司，進一步詳情載列於本公告「有
關賣方的資料」一節

「%」 指 百分比

「平方米」 指 平方米

承董事局命
實華發展有限公司

主席
王晶

香�，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董事局�括執行董事王晶先生、王星喬先生及趙爽先生；非執行董事李軍
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宋文科先生、王平先生及鄭大鈞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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